	

	 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12月31日 
發文字號：住保發字第9700349號 
主旨：公告「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費率調整案」，並自98年4月1日起實施。
依據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7年12月30日金管保四字第
09702564290號函核准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費率由現行新台幣1,459元調降為新台幣1,350元，調降金額為新台幣109元，調降幅度為7.47%。

二、保險金額仍維持上限新台幣120萬元，低於新台幣120萬元者，保險費按比例計算。


	


